

嘉兴市建筑业管理服务中心文件
嘉建管〔2026〕7号




关于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
招标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交通局、嘉兴港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建设局，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落实国家、省、市关于建筑垃圾综合治理的工作部署，严格落实相关政策文件，现就我市房屋市政工程施工总承包和工程总承包招标文件中关于建筑垃圾减量化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实施范围
全市范围依法必须招标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
二、招标文件及合同条款
（一）建筑垃圾减量化措施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1.招标项目。《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第3.2.5款“投标报价的其他要求”中，增加“根据《省建设厅关于开展房屋市政工程建筑垃圾减量化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浙建质安函〔2025〕366号）要求，投标单位应对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进行合理的资源化再利用或现场消纳，不得随意处置，涉及费用在《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减量化措施费用表》中进行填报。”同时在“技术标准和要求”中，增加《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减量化措施费用表》。投标单位在分部分项和措施项目清单费用或工程总承包建筑安装工程费用计价时应综合考虑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减量化措施费用。
2.施工总承包项目。《合同协议书》“签约合同价”中，增加“建筑垃圾减量化措施费”〔即：（5）建筑垃圾减量化措施费：人民币（大写）     元（￥     元）〕；专用条款“2发包人条款”及“3.1承包人一般义务”条款中，明确建筑垃圾规范处置的相关管理要求；“16.2.1承包人违约的情形”中，明确未按照规范处置要求承包人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
3.工程总承包项目。《合同协议书》签约合同价中，增加“建筑垃圾减量化措施费”〔即：（7）建筑垃圾减量化措施费：人民币（大写）     元（￥     元）〕；专用条款“2发包人条款”及“4.1承包人一般义务”条款中，明确建筑垃圾规范处置的相关管理要求；“15.2.1承包人违约的情形”中，明确未按照规范处置要求承包人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
（二）综合利用产品应用
1.施工总承包项目。专用条款“2 发包人”和“3.1 承包人的一般义务”中，明确发承包双方对于建筑垃圾综合利用事项各自职责，且明确建筑垃圾综合利用产品的使用范围及比例、相关管理要求；专用条款“16.2.1 承包人违约的情形”中，明确承包人未根据要求使用建筑垃圾综合利用产品应承担的违约责任。
2.工程总承包项目。合同专用条款“2发包人”和“4.1承包人一般义务”中，明确发承包双方对于建筑垃圾综合利用事项各自职责，且明确建筑垃圾综合利用产品的使用范围及比例、相关管理要求；“15.2.1承包人违约的情形”中，明确承包人未根据要求使用建筑垃圾综合利用产品应承担的违约责任。 
三、工作要求
（一）各县（市、区）招投标管理部门应督促建设单位将建筑垃圾减量化措施及综合利用产品应用要求纳入招标文件及合同文本。
[bookmark: _GoBack]（二）各县（市、区）招投标管理部门应重点审核招标文件关于建筑垃圾处置、源头减量及资源化综合利用产品应用的管理要求内容，对不符合要求的项目，应责令建设单位退回整改。

附件：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减量化措施费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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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减量化措施费用表
工程名称：
	序号
	措施类别
	具体措施内容
	计量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价(元)
	备注

	一
	组织管理类
	　
	　
	　
	　
	　
	　

	1
	专项方案编制
	建筑垃圾减量化专项方案编制与论证
	项
	1
	　
	　
	　

	　
	••••••
	　
	　
	　
	　
	　
	　

	二
	源头减量措施
	　
	　
	　
	　
	　
	　

	1
	基坑支护材料
	拉森钢板桩/SMW工法桩/••••••
	项
	1
	　
	　
	　

	　
	••••••
	　
	　
	　
	　
	　
	　

	三
	回收处置利用
	　
	　
	　
	　
	　
	　

	1
	再生产品
	再生骨料制备（再生砖、再生砂浆、再生混凝土）
	项
	1
	　
	　
	　

	　
	••••••
	　
	　
	　
	　
	　
	　

	　
	　
	合计
	　
	　
	　
	　
	　


注:请根据项目特征和企业自行编制的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减量化专项方案综合考虑，自行填报，此表可自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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